






北京盈科 (合肥) 律师事务所

关于绩溪县殡仪馆及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

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

致： 绩溪县民政

[2025]盈合肥非诉字第HF398号

局

北京盈科 (合肥)律师事务所 (以下简称“本所” ) 接受绩溪县

民政局委托，就以绩溪县民政局作为项目承办 (实施) 单位的“绩溪

县殡仪馆及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”建设项目申请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

平衡专项债券事宜，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。

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声明如下：

(一)本所律师依据《预算法》、国发[2014]43号文、财预[2017]89

号文、 国发[2015]51号文、 财预[2016]155号文、 财库[2018]72号文

等法律、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

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(二)本所律师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

则，并基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， 对绩溪县民政局所提供的与项

目相关的文件、 资料进行了法律审查，并据此做出相关判断。 本所律

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，并基于对有

关事实的适当核查和对中国现行法律、 法规的理解发表本法律意见。

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，本所

律师依据并信赖有关政府部门、绩溪县民政局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或

提供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、 完整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(三)绩溪县民政局已向本所律师保证： 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

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(含原始书面材料、 副本

材料、所作的陈述和说明等) ; 所提供的事实材料无任何隐瞒、虚假、

重大遗漏或误导之处，并对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真实性、 合法性、 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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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了下列文件如下：

1、 绩溪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《关于绩溪县城乡公益性公

墓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(发改审批[2022]274号)、《关于同意绩溪

县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变更项目名称、建设内容及总投资的函》

(发改审批函[2023]26号);

2、 绩溪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《关于绩溪县殡仪馆及城乡

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(发改审批[2023]56号);

3、 宣城市绩溪县生态环境分局出具的 《关于绩溪县殡仪馆及城

乡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的环保意见函》;

4、 绩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

意见书》(用字第341824202300002号)、 绩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委员

会会议纪要 ([2023]1号)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，

已取得现阶段与工程配套的批复文件，后期尚需完善初步设计及概算

的审批，以及办理有关规划许可等相关手续。

(三)项目实施计划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描述，项目工期拟为2023年2月开始至2024年

12月。

三、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情况

(一)项目资金来源

本所律师认为， 项目资本金 占总投资的46.43%,符合国发

[2015]51号、国发[2019]26号文关于项目资本金投入比例的要求

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,项 目总投资合计28,000.00 万元，项目所需

资金来源由单位自筹和专项债资金构成，其中，单位自筹项目资本金

13,000.00万元，占项目投资46.43%,申请专项债券资金15,000.00 

万元，占项目投资的53.57%。专项债券于2023年-2024年发行完毕。

本次发行为续发，发行金额为1,500.00万元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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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项目收入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项 目主要收入包括殡仪馆运营收入及公墓墓

穴销售收入，具 体包括遗体火化收入、丧品制作收入、殡仪服务收入、

守灵堂租赁收入、遗体接运及灵车布置收入、殡仪馆停车场管理收入、

公墓墓穴销售收入等，计算期内可实现收入40,789.68万元，其中遗

体火化收入3,728.28万元、丧品制作收入9,291.49万元、殡仪服务收

入3, 103.70万元、 守灵堂租赁收入3,726.94万元、 遗体接运及灵车布

置收入1,639.67万元、 殡仪馆停车场管理收入1,336.22万元、 单穴墓

收入3,032. 18万元 、 双穴墓收入7,384.01万元 、 落葬服务收入

7,547. 17万元 。

(三) 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本项目计算期内可实现收入40,789.68万元 、

运营总成本9,550.61万元，债券发行成本15.00万元，计算期内项目

收益31,224.07万元， 能够实现覆盖债券本息22,875.00万元， 专项

债本息覆盖倍数为1.36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 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的分析，该项目符

合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的要求，符合财预

[2017]89号文关于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收

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规模的规定

当经营性成本总体上升10%,本项目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

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1.32; 经营性收入下降10%,本项目专项债

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1.2,这个角度看，该

项目还本付息能力较强，能承受一定程度不利因素出现带来的资金

压力，有较高的安全边际，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较小 。

。

四、 项 目业主承诺事项

项目业主已对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资金使用及还本付息事项作

出如下承诺： “本次申请绩溪县殡仪馆及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专

项债券所募集资金将按照《实施方案》 严格用于募投项目开发建设，

若本次申请债券发行成功，则在本次申请债券存续期内， 本单位将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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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盈科(合肥)律师事务所关于绩溪县殡

仪馆及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》 签章页)

北京盈科 (合肥)律师事务所(盖章) 经办律师：

1

刘瑞

张啸

日期： 2025年2月 2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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